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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区）党（工）委，各指导检查组、指导小组: 

    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进入整改落实阶段以来，各镇（区）认真贯彻中央、省市委统一部署，精心组织，稳步推进整改落实工作，取得初步成效。但少数单位对整改落实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整改落实方案和责任分解表质量不高，工作抓得不紧，出现放松现象。为进一步做好整改落实阶段工作，加大整改落实力度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精心完善整改落实方案 

各镇（区）要进一步抓好整改落实方案和责任分解表的完善工作，要结合春节走访慰问继续征求党员群众意见，进一步修改完善整改落实措施，做到目标实际，问题细化，措施具体。要按照“五明确一承诺”的要求，分近期、中期、长期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，既注重解决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，同时对那些难度较大、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跟踪推进，确保活动结束之后有人过问、有人来抓，向群众作出的承诺得以兑现。要结合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市十次党代会第四次会议精神，对照“转型升级调结构，奋力跨江争八强，开启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新征程”的目标要求，对整改落实方案和责任分解表进行再修改、再完善。
    二、集中解决突出问题
各镇（区）要立足当前，加大解决突出问题的推进力度。要把整改落实工作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、调整工业产业结构相结合，推动各项重点工作实现一季度“开门红”。进一步解放思想，开拓创新，真抓实干，顽强拼搏，紧紧抓住小城镇建设、园区经济、农业“三年倍增计划”发展重点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，突出发起招商攻势，突出推动项目投入，突出夯实搬建基础，突出抓好高效农业，为开放型经济、主体经济、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跻身全省前八强多作贡献。要把整改落实工作与开展春节走访慰问相结合，全力打造群众满意工程。要以“办实事、送温暖、解难题、促发展”活动为抓手，认真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、老党员和老干部工作，切实为党员群众办实事、解难事，让基层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，促进文明和谐社会建设进程。要把整改落实工作与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、市十次党代会第四次会议精神相结合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。大力推动区域型、产业型、流动型、柔性型、网络型党组织建设；以选优配强为重点，全面加强村级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；严格执行党员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坚决遏制和惩处利用春节大肆收受贿赂的不当做法、铺张浪费享乐主义的不正之风，树立勤政廉政形象，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凝聚力。
三、积极推进制度机制建设
各镇（区）要认真清理现有的制度规定，做好废、改、立工作，抓紧做好制度文件起草工作，对拟出台的制度文件进行再梳理、再推动，确保按时序进度出台有份量、有质量、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。要进一步增强制度机制创新的紧迫感，充分利用学习实践活动的整改落实阶段的有利条件，列出文件出台的时间表，抓紧研究，趁热打铁，成熟一个，出台一个。要把建立的制度机制向群众公示，对贯彻执行做出公开承诺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。
    四、认真做好学习实践活动总结和满意度测评工作 

    学习实践活动基本结束前，各单位要认真组织群众满意度测评和总结工作。各镇（区）要根据市委学习实践活动办公室的指导意见，认真组织好群众满意度测评，合理确定参加测评人员的范围，确保测评结果客观真实，对测评满意率较低的单位，要深刻查找原因，限期进行整改，把满意度测评作为集聚民意、改进工作的过程。活动基本结束时，要按照“实事求是、全面系统、客观深入”的要求，认真做好学习实践活动总结工作。要深入总结经验做法、成效特点，指出存在问题、明确思路举措，形成一份高质量的学习实践活动总结。要做好各类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，尤其是领导班子重点调研报告、分析检查报告、整改落实方案、优秀案例、为民办实事项目、新制定完善的制度机制文件、活动简报等实践成果与制度成果，分类整理，汇编成册。
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，各镇（区）要进一步加强对学习实践活动的领导和指导，确保整改落实工作思想不松、目标不低、力度不减、效果更好。各镇（区）主要负责人要继续履行好领导责任，一着不让地抓好整改落实，牵头解决重点、难点问题；领导班子成员要按照职责分工抓好整改落实，努力做到事事有人抓、件件有落实，逐项盘点销号。要注重检查指导，各指导检查组和指导小组要了解参学单位整改落实工作进展情况，加大督促检查力度，加强分类指导，促进各参学单位按照要求完成整改落实的各项工作。要加强整体联动，镇（区）领导班子成员要挂钩联系本辖区的村、企业、“两新”组织、学校等基层单位，帮助理清发展思路，解决突出问题，真正使整改落实后续工作落到实处；不断增强第二批活动与第三批活动之间的联动并进，把第二批活动中形成的科学发展共识、惠民富民政策、体制机制成果等通过第三批活动进一步贯彻落实到基层。要坚持统筹兼顾，协调推进整改落实工作与当前各项工作，做到两手抓，两不误，两促进，坚持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促进各项工作成效的强大动力。
各单位活动总结纸质文稿和电子稿务必于2月25日前报市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联系电话：87199985，邮箱：rgkxfzg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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